【宣评推荐】

青春的告白

（一院黄森推荐，2013年3月30日）

推荐理由：青春，有着什么颜色，是忧伤的蓝色还是热情的红色？青春，有着怎样的味道，是甜蜜还是苦涩？你我的青春，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不管如何，青春是无数撒落的回忆贝壳，里面镌刻着亲情、爱情、友情的痕迹，在阳光或月光的沙滩上闪烁着光芒。让我们共同聆听，青春的告白。

才恍然发觉月光剪影下你薄若晨曦的容颜
如睡莲般静谧与娇羞
那些澄澈如水钻的旧时光
仿若旧金属般日益被打磨出
温暖圆润的光泽
那些是你赐予我珍若明珠的经年

                                             ——致青春

忘记了具体日期的某一天，有人那么轻轻喊了一声“唉，青春到了！”懵懵的我还未来得及看清那人的模样，便被蜂涌而至的同龄人推搡着踏上了青春列车。

    正是因为起初对青春的一知半解，所以当在远处街道上斑斓的虹灯逐次亮起的夜晚，当我小心翼翼地舒展开因过度书写而隐隐发痛的手指或心情聒噪时，我时常会思索这样的问题：

    青春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造访我的呢？

    是在渐懂生活艰辛，世事沧桑的豆蔻年华，还是更早些时候，看到父母额头上被岁月冲刷成的条条沟壑而禁不住落下泪来的那个日光和暖的午后？

    是在盛夏被蔓条柔软的爬山虎缠绕得一席墨绿的街道转角，还是突然间情窦初开，第一次邂逅所喜欢男孩的那个广场……

    谁也给不出确切的答案，它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溜出来躲在背阴的角落，随时准备窥探你日益细腻，繁杂的心思。仿佛是倏忽之间便跌入了这样一个微笑之中泛有感伤的年岁。

    青春也许是浪漫的。会在内心深处留一个位置给第一次怦然心动的男孩。他可以不挺拔，不俊秀，不明朗，不出众，但必须有一样值得你喜欢的东西。可以是无意中一个渺远却略带忧郁的眼神，微笑时轻扬的嘴角，打球时落拓不羁的身影，甚至是衣袖挽起时脉胳清晰的臂膊以及修长白皙的双手等等。凭借这些，他们寄宿在你虚幻的王国中，汲取你精神的能量。勃发得像春雨浇灌过的青草，闭上眼仿佛能听到骨节拔节生长的声音，喀喀嚓嚓地逐渐演变成你幻想中的男主角。不过不用担心，这种喜欢只是单纯的欣赏而已，并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举动。更不会突兀地拦住他脸红心跳地表白，进而相携着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因为我们始终明了，究竟该如何给青春定位，那种喜欢不过是少女内心萌生的甜涩情愫！

    青春也许朴实平淡。开始喜欢在落日余辉中抱着父母在蜿蜒僻静的林间小道上散步。当阳春三月柔软如丝的风擦过脸颊吹拂而来时，我相信心情惬意的不止我一个。慢慢的开始学会安静地听他们讲些年代久远了的故事。那些或如烟云或刻骨铭心或平淡回味的故事在历经几十年的风雪沧桑之后，从他们口中以同一种语调述出来时，感觉犹如在品味一坛搁置多年的陈酒，淡化了往日的骄躁，平淡了几分岁月的厚重与温润。偶尔听到动情处会激动地说：“以后有我在，一定会为你们擎起一方天空。”透过枝叶缝隙渗漏出来的光线看到他们舒心的微笑，眼眶不禁潮湿。那一刻真想让整个世界都凝固成一个透明的琥珀，而琥珀之中记述的是他们皱纹深处开出的花朵。

    我是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全部，而他们却无怨无悔地充当我攀登高峰的基石，这一切看似平淡却总能轻易触动人的心灵！

    青春是允许忧伤的吧！换句话说青春是那么宽容，又怎会不赐予忧伤一席之地。青春期的忧伤那便是悲恸到嚎啕大哭也终归带有些明媚的色彩，不然怎么能配得上熠熠发光的青春二字。当盛大的宴会落幕，独自一人面对散场后的狼藉与空旷时，寂寞和空虚如飓风中狂舞的尘沙一般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繁多的仿佛可以吞咽掉整个世界。

    但是这样的场景毕竟不多，当终于沉沉睡去，清晨醒来迎着朝霞给自己一个灿烂的笑容。心想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何必用今日的美好去回味昨日的悲伤！

    青春同样允许分离。逢上朋友离别，虽然私下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坚强，给友人最美丽的笑。可是当列车启动，还是会忍不住哽咽出声，哭着喊，要她一切安好！想到那些陪你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逛街买衣服买鞋子，生气时可以发泄，虚弱的愿意把肩膀借给你靠的朋友至此别离。心脏是如此地酸痛无助，如蚂蚁啃噬骨髓，没有支撑，只能俯下身去，抱住自己，哭出声来。

    即便是如此，又能如何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与人的相守相携只能是短暂的一段，哭泣之后也只有将这段记忆剪辑成短暂的黑白短片存放在人生这部过程冗长、情节曲折跌宕的影片里。正如林壁炫在《关卡》中所述“渐次的疏远并不让人疲倦。生命总是在离散，而怀念不死，似故人带来。”

    青春当然也允许反思。在无数次端坐在日光灯下，缩进灵魂深处清点过往散落的那些记忆珠贝后，才突然看清往昔幼稚且浮虚的自己。在那段被肆无忌惮挥霍掉的岁月里，日子奢侈得像沙滩上细碎的流沙，漫天飞舞得不像样子。只是那时的我忘却了，即使再宏大的沙滩如果不续添，终会散落殆尽，裸露出干涸龟裂地表的一天。

    谈到青春，总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起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一类的当红青春写手。对于他们，缘于自身才学的浅薄，一直不敢评论些什么。更何况现在文学形式多样，也很难说出个是非因果。只是对于安妮宝贝笔下主人公半流浪半蜗居城市的生活方式我一直不敢恭维。她的文字教会了许多年轻人流浪，却没有告诉他们该如何流浪中生存，如何让光阴不虚度。

青春，一段回想起来就能让人眉开眼笑的岁月。它就像被暴晒浸泡过的糯米，无处不散发着浓郁的甘甜醇香。一路走来，不自觉间已暗香盈袖！
（推荐者注：本文来自读者网-原创天地，作者不详。）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3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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